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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精神人格，借助艺术而得以被开展和实

现出来，艺术不能只是抽象的符号，必须借助人的

肉身可感触的器物，通过技术性的操练生成音乐、

舞蹈、绘画、诗歌等，这其中音乐与身体的技术操

练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体技术，这种

身体技术又不完全是肉身的，因为它渗透着作为

个体生命的精神人格之象征，又可以视作一种观

念技术①。在中国的音乐艺术中，古琴艺术可以看

作是这种身体技术和观念技术表达的一种独特形

式，它的独特，就在于其与儒家所称道的“君子”人

格密切关联，而成为一种君子之琴。但这种君子

之琴，是在儒家的艺术阐释中确立的，琴在颛顼时

代的空桑社坛中还主要是作为一种沟通神人关系

并应和天地秩序与节奏的象征性存在，到春秋时

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阐释中，它开始成为君

子精神人格的象征。两汉以后，琴的精神象征得

到了进一步的艺术升华，但其主要的趣向仍旧是

对于君子人格的阐发，只是更多了一种对个体性

与普遍性关系的思考，主体性表达也被进一步凸

显。这里我们对中国古琴艺术生命精神的儒家维

度所涉及的从象征型到古典型的转向，身体技术

与观念技术演练下的本源情感的实现，琴艺通于

君子之修身，中正平和的琴乐审美道德追求，理天

下人之性情的琴乐教化旨归等问题略作诠释。

一、“通神明之德”：中国古琴艺术从象征型到

古典型的转向

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经历了象征型、古典型、

浪漫型三个阶段。象征型艺术是精神世界的混沌

中国古琴艺术生命精神的儒家维度及其

“琴禁”理论建构

黄 鹤

【摘 要】中国古琴艺术是在中国先民追寻神人沟通和象征宇宙秩序的原始祭祀仪式中被创造出来的，

它在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伦理化阐释中，被确立为君子人格的象征，秦汉以后，个体性表达逐渐超

出琴艺形式与君子精神人格的统一而强化了其卓出于世的独特性与主体性。这种中国古琴艺术的精神与形

式的发展过程，大约可从春秋战国时期所实现的象征型到古典型的转向、儒家礼乐观支配下的身体与观念技

术演练中的本源情感的实现、琴艺通于君子之修身、中正平和的审美价值追求、琴乐的教化旨归等多个方面来

进行探讨。在琴乐思想中，“琴禁”理论尤为重要，它呈现为内在的心性涵养和外在的禁邪去奢，它是琴乐作为

身体技术和观念技术的和谐统一，是琴乐引导人实现自我伦理修养的完成。从“琴禁”理论来考察，可以更深

刻地理解中国古琴艺术所受到的儒家精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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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开状态，其“理念本身还是抽象的，未受定性

的”，“要在它本身以外的自然界事物和人类事迹

中去找它的表现方式”②，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巫

术仪式紧密相连。古典型艺术则是“内容与形式

的完全适合的统一”，“摆脱了内心世界和外在世

界的一切偶然性和单纯的特殊性”，“内在的东西

在它为提供观照而造成的形象里也只显出它自

己，肯定它自己”③，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得到彰

显，艺术获得抽象化。浪漫型艺术是个体与普遍

性的博弈，探索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挑战

和反思既有普遍观念，“精神就离开外在世界而退

回到它本身”④，在精神性超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中，主体性得以崛起而个体人格精神得以强化。

中国古琴艺术发展史中，前两个时期即颛顼时代

和夏商周时期可以看作象征型艺术阶段，春秋战

国时期可以看作古典型艺术阶段，秦汉以后可以

看作浪漫型艺术阶段。这三个阶段虽不能说完全

对应，但却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精神的混沌初

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个体与普遍性博弈三个发

展阶段，并最终成为儒家士君子人格的最重要的

象征与修养途径。

在象征型艺术阶段，音乐是直接性的生命经

验和神圣天道秩序的象征，如《礼记·乐记》云：“乐

者，天地之和也”，“乐由天作”⑤，这就是看到“乐”

秉承自天性自然的神圣性，即所谓“乐者敦和，率

神而从天”，“故圣人作乐以应天”⑥；这里谈到的

“神”和“天”就与象征型艺术重视原始的自然崇拜

和巫术仪式相关，它标明了“乐”的神性维度，表明

音乐就是呼应神圣、天道和生命源初的天性的。

《礼记·乐记》又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

同节。”⑦言明象征型艺术贯通天地神人的某种直

观性生命感受，人们将音乐看作是包括万物秉承

天性自然的神圣存在。就古琴这一乐器的产生而

言，汉儒提出：“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

法于天，下取法子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

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

焉。”⑧它阐明了古琴琴器的物质根基来源于天地，

是古圣王沟通天地的最高象征形式，“山柘之丝”

的琴弦、“龙门空桑之桐”的琴材、“钟山之玉”与

“和氏之璧”的装饰等琴材的选择与琴制的创设都

是先古圣人“取法”天地万物的神圣制作，是天人

和合的神圣理想的实现。天人和合的神圣理想就

是以人道呼应天道，以人的身体作为人琴之间沟

通连接的媒介，它在儒家的古典型艺术阶段就开

显出作为本源性的天命性情及其在人的具体实践

活动中的自然情势，而个体的生命之境就在天性

情感的实践演练中达至其最高状态，也即儒家所

认同的“乐以成性”。

《礼记·乐记》作为战国末期到秦汉间的作品，

虽描述了音乐在早期的象征型艺术特征，但其总

体更倾向于古典型时代注重内容与形式统一的

“君子”精神人格的塑造，彰显了音乐与礼义的密

切关系。在儒家的礼乐系统中，“礼”可以看作一

种人类的技术实践，是通过身之体的首属、身属、

手属、足属的具体规范和实践活动而对于身体所

作的精神人格化的训练和安排。“乐”则是通过

“声”(声响)—“音”(音律)—“乐”(乐曲)这样一个从

自然的发生到人的实践展开的技术调节过程，它

将礼之意义实现出来。在这样一个礼与乐相辅相

成的谱系和序列中，礼是塑成和规范性的，是一套

观念技术借助可见的身之形体的技术性训练来予

以表达的，它有形可见，着重差异，其内在维度指

向超越性的精神或神灵；乐是生命的最高升华状

态与沉醉和忘我的状态，是对于在礼中确立和塑

成自我的消解，它以其无形和不可见来展现出一

种和谐，但也同样内在地隐含着差异区分的可见

秩序，蕴含着将人从自然中区分出来的否定性

环节。

儒家阐释古琴艺术是与其注重艺术形式与内

容的完美统一及个体的自我道德塑成密切相关

的。如孔子论其从十五岁开始“志于学”到七十岁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思考个体命运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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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抉择和道德塑成的关系，其中所经历的生命

的不惑、知天命、耳顺都是生命的丰富内容，会借

助不同的合适的形式以逐次展开。儒家讲的艺术

之“乐”的形式与生命之“情”的内容的统一，就是

楚竹简《孔子诗论》所说的“乐亡隐情”⑨，是琴家杨

宗稷在《琴学丛书》总序中所说的“乐亡而天人绝，

琴亡而性情乖”⑩；即音乐不会隐匿人的天命性情，

而能将其完全显现出来，从而实现孔子所言“尽美

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达到音乐的形式和

内容的完美统一，个体的天性或天命之情也由此

得以完美呈现。

二、“调和情志”：身体与观念技术演练下本源

情感的实现

从儒家古典型艺术观的角度来看，自然情感

的实现，是与一种前概念的时机化与生活化的肉

身体验相关，它包含着身体技术和观念技术在内

的“感觉综合”的实践演练的开展。认知科学与情

感哲学皆认可身体感官在人的意识、情感活动中

的重要作用——前者认为人的认知活动需要依赖

身体的感官和运动能力；后者也认为情感体验是

通过身体感官的细微变化和表现实现的。古典型

艺术所追求的精神人格的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形式

的完美统一，正与此相契合。以人为本位的琴乐

作为一种肉身性、技能性音乐，创作与演奏全程都

有着身体经验的介入和参与，天然地与肉身性感

知和思维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也正是在这一层面

上，古代琴论就有大量从“禁”“宜”这两方面出发

对弹琴者坐姿、位置、衣冠、“身”与“体”的运动法

度等作出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如《琴言十则》云：

“若抚琴时，色变、视流甚至伛身、叠足、摇手、舞

唇，气象殊觉不雅。”“身须端直，且神鲜、意闲、视

专、思静、自然，指不虚下，弦不错鸣。”琴乐艺术

在对弹琴者身体的塑造中实现了君子的本源情感

或精神人格的表达，它已经有近于黑格尔所说的

浪漫型艺术在对普遍性的挑战中成就的个体经验

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对于主体性维度的凸显，

身体的动作和主体的情感都在具体的情景中被具

体化展现。

弹琴者身体的塑造与身体的感官系统接收和

解释的身体信息相关，它关注身体的状态、位置、

姿势和运动等主观体验，让人意识到自己身体存

在的方式，使人能够感受到身体的各种感觉和变

化，注重感官系统的协同作用，自觉地从关注外在

世界转向关注自身，而这个对于自我生命的关注

过程离不开对自我身体的关注和塑造。关于“身

体”问题，何光顺有着独到的解释，他区分了“身”

与“体”，认为“身”是人的身体躯干，而“体”是身体

的感觉器官的总名。身是体之所依附，身更具静

态性，而体更具能动性。“‘身’与‘体’合而成词，就

有了从人之躯干到人之体属的具体化展开，就有

了十二属的首属、身属、手属、足属的各种知觉；这

些知觉让‘身’通过‘体’来实践(‘技’)而后实现与

‘物’贯通，就有了‘万物同体’的‘一体感’。”他从

词源学出发肯定了身体感知觉在人的身心和谐、

物我贯通等方面的审美价值与意义，因为“身体的

感知觉运动是艺术创造的重要动力来源”，“身体

的感知觉活动或技术演练就形成一种美的艺术或

对美的发现，并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情感性质。它

拥有如杜威所说的‘内在的、通过有规则和有组织

的运动而实现的完整性和完满性’，即‘一个实践’

与‘一个经验’。”这里的“一个实践”或“一个经

验”就是一个体验过程的完整性展开和实现，它是

精神和情绪与感官身体的和谐协调的运作。

我们可以通过描述一个具体的琴曲弹奏过

程、一个特定场域中的身体整体感受来说明琴乐

是基于身体感知觉的这样“一个实践”或“一个经

验”：某个封闭或开放式的特定场所，空间内的人、

琴以及各种生命和非生命物体共同构成一个琴乐

现场，或隐或显地形塑着空间内的秩序关系。琴

者端坐于琴前，凝神静气准备弹奏，抚触琴体的手

指触觉感知着木制琴板的温度质感及琴弦下潜藏

的共鸣。在此之前，他需要基于身体灵活性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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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来调整身体姿势和手指位置，以确保能自如

地通过身体诸部位的参与协作来触发琴弦。当乐

音在指下流淌而出时，琴者在手指的触碰和琴弦

的振动下，身体的感知能力被激活，这种融合触觉

和听觉的感知能力使琴者能够实时微调手指的触

弦力度和角度，以表达特定的音符和创造独特的

弹奏体验，此时微妙的身体动作、感官与琴弦的振

动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通妙和的神秘关系。随着

琴者的呼吸、身体律动和音乐节奏的协调，琴者的

身体逐渐融入到音乐之中，指下弹拨而出的每一

个音符都成为他身体的延伸，这是他的身体与琴

之间的互动结果。当琴乐进行完毕时，琴者的身

体逐渐恢复平静，但此时身体的感官仍在音乐的

余韵中进行感知，直至最后一丝乐音消失在空气

中。整个过程，琴者都是通过手触、脚踏、耳听、眼

看、口鼻呼吸等身体经验在琴上进行感知觉体验。

可见，琴乐存在于一个鲜活的、生动的、可感

的、具身化的人琴交流之中，琴的“琴性”得以敞现

并融入到主体性或“人性”之中，而琴者的身体也

具有了具身化经验、感知觉认知和情动效应的感

官维度，身体作为意义开显的通道，以具象存在感

知着琴乐场域中生发或静默的一切。这里人的身

体不是笛卡尔等哲学家所认为的只是一个与心智

对立的附属工具，而更多地具有梅洛-庞蒂所指

出的“我就是我的身体”的意味，具有着在“琴性”

和“人性”融合中的“灵性”(西方艺术视之为“神

性”)彰显，实现了音乐之道在琴与人之身中的外

化。在鲜活时机化的、由身体感知觉所打开的场

域之中，琴者显然超越了概念理解，在一个无法复

制重来的琴乐实践经验中进行着自我、身体和生

命的观照，生发出经由身体情动效应所带来的绝

妙情感体验，并进而抵达更高级更深层的伦理维

度，就在人性与物性、神性的交织合奏中“重视人

与自然元素的未曾分离，而强调从工具化和外在

化的元素中退出”的“君子不器”的境界，由此，琴

之肉身就进展到了琴之道体，实现了君子的非器

化追求。

这种琴乐艺术的时机化的情感体验在主体心

识与身体感官上并非是完全随意的，它需通过身

体内在气息、意识及形态训练等方面来塑造身体

的感知觉，感知觉之所以需要塑造，是因为“感官

不只是以‘切身’的方式来引导我们的此世之在，

它还是我们确证自身的生命参数”。这个让生命

沉浸于其中的身体训练过程就是感知觉的自我生

成过程。只有在如此技术性的训练和内化下，琴

者才能在真正临至一个生命升华的状态之际，逼

近琴乐生命精神的具身样式和身心合一、物我混

融的自由艺术境界。《溪山琴况》云：“故欲用其意，

必先练其音；练其音，而后能洽其意。如右之抚

也，弦欲重而不虐，轻而不鄙，疾而不促，缓而不

弛；左之按弦也，若吟若猱，圆而无碍，以绰以注，

定而可伸。”“约其下指工夫，一在调气，一在练

指。调气则神自静，练指则音自静。”“若无妙指，

不能发妙音。”这都是强调“体”之部分即指下技

术训练的重要性。当手指经过一定程度的专项训

练后，琴者就可在整体把握琴之结构肌理的基础

上进行合乎音乐本源道理的身体技术演练和实

践，就可在身体与琴的互相反馈感知中弹奏出轻

重得宜、缓急得当、圆而无碍、技艺合一的指下之

音。这样基于技艺合一的感知觉体验和技术演练

消解了人与物、人与外部世界的对立状态，技术操

作者和感知者在琴者身上合为一体，手成为感知

的媒介，琴以及发出的琴音就成为琴者身体感知

觉的延伸，一个完满的琴乐弹奏过程也就成为一

种时机化、生活化、现场化的身体技术实践演练。

在这个过程中，琴者身处琴乐生发的生命情感及

音乐实践活动的源初场域，并在一系列的身体感

知觉中获得内心情感的体验。正如嵇康《琴赋》

云：“(琴)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

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

北宋朱长文在《琴史》中有论：“雅琴之音以导

养神气，调和情志，掳发幽愤，感动善心，而人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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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亦皆然也。岂如他乐，以慆心堙耳，佐欢悦

听，以为尚哉。”这揭显出由“性—情—志—善”建

构起来的自内形于外、再由外觉返向内在的生命

涵养和主体性开展过程。“人”“琴”秉天命之性建

立起了二者联通的情感基础，“性”形之于外，就成

为人之“情”；而琴乐之本质并不止于初级外在的

情感体验，它在“调和情志”基础上更导向了内向

的“感动善心”的“仁”，人之“善心”的感动是人的

天性良知在琴乐熏陶中得到正向引导和实现的结

果，“善”的实现就是人的情感的真正实现和终极

完成。所谓“人而不仁，如乐何？”，古琴音乐的情

感本质也就在于此。朱长文以“慆心堙耳，佐欢悦

听”的音乐作为反向论据，即警示了恣意追求享乐

导致道德滑坡的可能，批评了以官能享受作为审

美标准的音乐没有使人的内在生命实现更高层次

的转化和升华；由此言明个体生命自我涵养的丰

富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好地发展了古典型艺术所

确立的“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的理念。

三、“理一身之性情”：琴艺通于君子之修身

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谈到琴艺“理一身之

性情”的修身功能，这也是对古人依据天地秩序

和规范造琴并进而要求君子修身以合天地之道的

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继承。从这个角度说，琴作

为中国古代建构儒家意识形态话语的首选圣器，

承担了“器必有道”的崇高价值规定性，这里的

“道”就是儒家的伦理之道，是君子的修身之道。

《左传·昭公元年》就指出：“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

也，非以慆心也。”桓谭《新论·琴道》将琴置于众

器之上：“八音之中惟丝最密，而琴为之首。琴之

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刘向《说苑·修文》云：

“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

之。”其在《琴说》中又谈琴之功用：“凡鼓琴有七

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

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明

代朱权《新刊太音大全集》指出：“是以有道之士，

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发乎丝桐，律为音声，以合神

明之德。”这都是在谈琴之道在于助成君子修身。

琴器有道，尤其体现在儒家的“琴禁”理论的

发展中，儒家这种音乐伦理观奠定了琴的道德伦

理性基础。西汉刘安《淮南子·泰族训》谈到“神农

之作琴”是“归神杜淫，反其天心”，扬雄《琴清英》

论“神农造琴”，“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者也”，以

创始的圣王“神农”说法，其中讲到的神、天心、真

都是“道”的维度，“杜淫”“禁淫嬖”即禁绝任性和

放纵，让琴艺时刻与神道、天心应和。司马迁《史

记·乐书》谈到“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是要“养行义

而防淫佚”；刘向《说苑·修文》谈“卿大夫听琴

瑟”，当“养正心而灭淫气”；刘歆《七略》谈到“琴

禁”，也说“君子守正，以自禁也”；皆是以“卿大夫”

或“君子”为说，指出君子为“雅琴”，当注意“自

禁”。其他如东汉蔡邕《琴操》：“御邪僻，防心淫，

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东汉班固《白虎通义·

礼乐》：“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唐薛易简《琴诀》：“盖其声正而不乱，足以禁邪止

淫也。”也同样是讲君子当“正人心”、“守正”的琴

之道和“禁邪止淫”的琴之禁。

“琴禁”思想具有同时向内和向外的双重维

度。向内即所谓“自禁”，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

禁也。夫以正雅之声，动感正意，故善心胜，邪恶

禁。”向外是禁止不符合礼仪规范的言行，即“禁

邪止淫”等。这种向内和向外的“禁”都是君子的

自我修行和内在生命的完善，以实现生命的法天

贵真，并可以施于政教，以令为政者判断为政之得

失。朱长文《琴史》：“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

音而已，达则于以观政焉，穷则于以守命焉。”明

《神奇秘谱》：“然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

导政事，和六气，调玉烛。实天地之灵器，太古之

神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修养之物。”清

《琴学正声·指法精义说》：“琴之为器，贯众乐之

长，统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关人心之邪正。”

都表明了“琴禁”从个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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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教之道的统一。

《荀子·乐论》在将礼乐视为统御人性的总原

则时讲到：“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礼记·乐

记》也讲“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将礼乐视为个体

心灵修养和生存立足的根本法则。具体到琴乐这

一领域，从战国荀子到汉儒董仲舒的“琴禁”之论，

对“琴”“性”关系的认识是基于这样一个人性认知

——性本于天道而天然地具有善恶之别，人性中

有恶，但这种恶不是已然之恶，而是“顺是”而导致

的放纵；故不能任其恣肆蔓延，作为圣器的琴可以

遏制人内心的恶念，君子以琴禁止人内心的不善

之性与淫邪之情，则能化性起伪而达善。自汉之

后，儒家“琴禁”论于“性”“心”的具体概念内涵虽

存在变化，但都在由“性”“心”等构成的论域和思

想体系之中。将人性纳入礼乐体系与将琴纳入

“乐”的系统，这无疑彰示了琴在人性修养中的重

要地位及对以琴修身教化的期许。从儒家修身成

圣的进阶来看，以琴修身，首先在于个体性情之修

养，而修身的关键则在于修个体之心性。在“琴

禁”理论中，“养性正心”是儒家琴学对个人性情修

养的整体规范和要求。朱长文《琴史·尽美》指出：

“琴有四美：一曰良质、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

正心。”“正心”即是强调心性的修养。朱熹《紫阳

琴铭》言：“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

同样是讲琴养人之性，正人之心，而成就一种精神

的法则。

古人对琴人身份、弹琴场合、弹琴姿势等层面

作出的规定，也从侧面印证了心性对古琴艺术的

重要性。如明代琴谱《太音大全集》中“五士操图”

所谓“黄门士”“隐士”“德士”“道士”“儒士”的宜琴

“五士”，以及“武士之家”“商贾”“优伶”“丧门”不

宜操琴的禁忌人群，即是对弹琴人身份及隐含习

性的限定。蒋克谦《琴书大全》所谓“疾风甚雨不

弹、廛市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

弹”；杨表正《琴谱合璧大全》“风雷阴雨、日月交

蚀、近囹圄、在市廛、逄俗子、对娼妓、酒醉后、夜事

后、衣冠不整、香案不洁、夷狄异服、腋气臊臭、不

盥手漱口、鼓动喧嚷”不弹；《文会堂琴谱》“十四

宜弹”之“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

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朗，

当清风明月”对弹琴环境的推许等，都暗含了琴

人自身及外源因素对身心的影响，各种外境扰乱

琴心、不能推尊琴人时，则不当弹琴。在弹琴姿势

方面，明琴谱《太古遗音》提出“弹琴七要”与“弹琴

十戒”，要求正襟端坐、目不斜视、手势规范、轻重

合适、吟猱入韵。

由上可知，古人对琴在审美价值、理想上的塑

造，使得琴与君子之间建立起了异质同构关系，它

让个体在身体与世界间的统一性中重建了一种客

体化的生命结构，“我的身体的不同部分，其视觉

的、触觉的和运动的各个方面不是简单的协调一

致的”，“所有这些动作都以其共同含义为起点接

受我们的支配”。琴人对自己身体与世界间的和

谐关系的要求，令其弹琴的各种动作都具有了同

时指向自我又指向世界的多重意蕴，这种精神的

指向与建构，也表明了琴与君子之间的互通一致

以及琴对于人的道德修养、心灵启迪、个人成长、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正面影响，揭示了琴在审美愉

悦之外端正人心、返归天性的道德属性。这都在

提示我们这样思考：琴乐的本质与道德有关，其勾

连的是主体的至善之情和人如何成就为“君子”的

根本性问题，它的终极目的不在于仅以音声形式

感荡人的自然性情，而更多的是基于前者向深处

延伸确立出人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反身而诚的伦理

维度，即“仁”的德性维度，它的确立就使人在一个

反身向内的体察与觉悟的“一个实践”中，成之为

“君子”。

四、“首重者，和也”：中正平和的审美价值

追求

“和”作为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长

期以来一直构建着中国古代美学创造和欣赏的理

想追求和指导原则，包含着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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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消息，尤其在音乐美学领域，它奠定了中国传

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石，成为中国音乐美学的核

心范畴和最高境界。具体渗透到琴学，汉儒桓谭

就将琴的创制归之于人与宇宙的和谐，提出琴“合

天地之和”的言说；嵇康在《琴赋》中发展出琴之

“和”的审美功能；徐上瀛《溪山琴况》在本体论意

义上确立了“和”这一核心范畴的总体精神，并结

合审美和演奏具体阐发了“和”丰富多义的内涵。

在古琴艺术实践和理论的历时性发展中，“和”的

概念和内涵是在儒道释思想的汇融离合中被不断

阐释和建构的，就儒家维度而言，其主要表现为追

求琴乐内部元素和谐适度的纯然音乐之美，以及

以此奠基的在一种时空境域中道义践行于日常生

活而达到的一种生命超越的状态。这两个方面构

成了一个运行系统——古琴音乐的艺术生命以音

乐内部各元素的“和”为起点，进而朝向时机化自

我生命超越的圆满的“和”，并且在这样一个充溢

着“和”的音乐世界中自存自在，由此形成一个物

我无碍的生命世界。

这种从音乐的音声和谐来论“和”在中国典籍

中记述甚早，如《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

和”，就是指出音乐的音调要与音律谐和，八类乐

器的合奏要合乎一定的节奏次序，使其整齐协调

而通向神人和畅状态。《吕氏春秋·适音》具列了

“音之适”来阐释音乐“和”的追求：“夫音亦有适：

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

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

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谻极，

谻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

耳不收，不收则不特，不特则怒。故太巨、太小、太

清、太浊皆非适也。”这里的“太巨”“太小”“太清”

“太浊”都是音乐操作失衡的结果，容易造成主体

“志荡”“志嫌”“志危”“志下”等心理失衡的负面情

感体验；好的音乐就在于以一种“衷”的“音之适”

来涵养人的性情，就是合乎人与音乐本然的节度，

不偏不倚、中正和平。

《溪山琴况》“和”况开篇讲到琴艺：“其所首重

者，和也。和之始，先以正调品弦，循徽叶声，辨之

在指，审之在听，此所谓以和感，以和应也。和也

者，其众音之窽会，而优柔平中之橐籥乎？”这就

是说琴乐最根本、最重要的品质在于“和”。“和”首

先是通过弦上音高之间的校准应和来开显的。琴

弦上音律的产生在于自然之理数，归之于弦体振

动的物理属性，琴弦上自然节点的音在根本上由

于“合天地之和”而天然地成为“和”乐之音。然而

琴乐是由琴上七弦各音排列组合而成，需要对不

同琴弦上的同音进行“正调品弦，循徽叶声”的调

音，使琴弦之间同律散音、按音之间振频相同，以

确定七根琴弦之间的调性音高。从产生方式上来

说，七根弦的音高确立来源于生律法，其本质在于

“数”的精密“规定性”，其数理标准的律学数据在

具体音乐实践中决定了对音高概念具有辨别天赋

和本能的人耳听觉的“度律”要求，换言之，音乐中

乐音的存在方式主要取决于人耳听觉及内心感

受。精通音律的东汉蔡邕在《月令章句》中就说：

“古之为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人不能则假数以

正其度，度数正，则音亦正矣。以度量者可以文

载、口传、与众共知，然不如耳决明也。”在音乐实

践中，人耳听觉的“度律”超越了数学意义上的律

数证明。因此《溪山琴况》对于调弦求和就强调，

“和之始”的音律校准在于“辨之在指，审之在听”

的“以和感”“以和应”，并对校准方式排列出散、

按、泛按相参的先后次序，散和为至和，按和为次，

若“按有不齐，徽有不准”造成的只是“和之似”而

“非真和”，泛按相参则可以达到真和。这体现了

成就琴乐音律之“和”的两个维度：一是天性的物

理自然，一是人的感官能力，音律的相和感应是这

两个维度协同合作的结果。

音与音之间律学距离的确立与和谐是成乐的

基本条件，但乐的呈现与和谐美感的形成还在于

不同乐音之间的排列和乐音内部多样性矛盾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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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统一。《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声一无听”，《文心雕龙》“五音比而成韶夏”，都主

张艺术的和谐不在于单一因素的呈现，而在于多

种矛盾因素的有机协作。古琴音乐就从乐音练习

层面对这种“和”的追求作出了具体要求，右手要

“重而不虐，轻而不鄙，急而不促，缓而不弛”，左手

需“圆而无碍”“定而可伸”“舒而实密”“断而复

联”，重与虐、轻与鄙、急与促、缓与弛、舒与密、断

与联等都是乐音系统内的矛盾对立面，琴乐要求

这矛盾各方都要在合乎自然理序的适当限度中发

展，而不破坏音乐既有的和谐统一。对立的音色、

节奏、情感等诸因素在系统内的联合、转化、融合

下就会形成和谐的音声结构而达到音乐的“中和”

之美，也即桓谭《新论·琴道》所谓“大声不震哗而

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这种对音乐平衡适

中的理想，《溪山琴况》以典型的“A而B”的中庸句

式作了阐释，如“静”况之“急而不乱，多而不繁”，

“恬”况之“兴到而不自纵，气到而不自豪，情到而

不自扰，意到而不自浓”，“逸”况之“临缓则将舒

缓而多韵，处急则犹运急而不乖”，“宏”况之“宏

大而遗细小则其情未至，细小而失宏大则其意不

舒”等，都讲古琴取音需要把握的节度和分寸。

琴乐追求“A而B”的“和”理想，就是儒家“中

庸”原则在音乐美学领域的集中体现，“A”是琴乐

感性的正向气质，琴乐之“和”需要“A”的基本生存

精神，但“A”若没有得到合理的控制，音乐就会陷

入“过”或“不及”的失衡状态，给培育人的情感和

道德向善带来一定阻碍，“A而B”就在趋向“A”的

进程中立足于理性进行了一个反向回靠的自我节

制，使音乐的表达能避免极端的情绪放纵而达至

一个和谐统一的中庸状态。这个状态是可以通过

技术训练来达到的，也就是活泼、自由、愉悦的“涵

泳从容”(朱熹语)的“游”的境界，在此基础上，进而

成就琴乐至高的“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

合”的大和境地，并获得这样一种生命体验：“与山

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

暑可变也，虚堂疑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刘籍

《琴议篇》将这种和谐状态归为琴德的表现：“夫声

意雅正，用指分明，运动闲和，取舍无迹，气格高

峻，才思丰逸，美而不艳，哀而不伤，质而能文，辨

而不诈，温润调畅，清迥幽奇，参韵曲折，立声孤

秀，此琴之德也。”从“用指”“运动”而进入“气格”

“才思”，就是一个从身体技术的演练进入内在精

神人格成长的过程，它让人的内外生命体验渐至

终成一种和谐。

“中庸”的琴乐平衡之“和”也体现着儒家所讲

的“中节”概念。《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这里强调的“中节”的情感状态就与“中

和”的审美理想相应和，它追求一种时空境域中的

个体生命应时合节的节奏化美感生命体验。何光

顺在讨论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时特别强调了

这种应时合节的和谐审美观，认为“中庸”的“中”

既指内部、中心，读作“zhōng”，又指符合、适合、达

到，读作“zhòng”，它蕴含了内—外、人—我的空间

境域关系和时机化的平衡关系。“中庸”的“庸”指

日常生活的用，具有动态性，但在动态变化中又有

一种恒常性，是变中有定又定中有变的生活常

道。合而释之，“中庸”就是将道义安放入具有时

空化的日常生活，是天道下贯于人道的实践，是注

重在时空境域中实现自然生命到伦理生命的超

越。琴乐注重的“和”就是生命的内在性情在身

体技术的节律演练中体现出的音声的和谐美感与

生存体验。如清代《诚一堂琴谈·集论·传琴约》

论：“琴为圣乐，君子涵养中和之气，借以修身理

性。”琴乐内在涵养的中和之气与可见的修身理

性的仪则相统一，就是在“琴为圣乐”中实现和达

成的。儒家中庸精神“和”的音乐审美，随着中国

人的审美实践发展为中国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作

为具有主导地位和统摄作用的音乐形式的古琴就

显著地体现了这样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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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天下人之性情”：琴乐的教化旨归

从儒家琴理视域来看，以“禁”作为琴的本质

属性，强调的是琴的道德与教化功能，具有从徐上

瀛《溪山琴况》所说的“理一身之性情”个体修身到

“理天下人之性情”社会教化的发展。儒家思想指

导下的琴的道德教化旨归向个体性情与天下人性

情两个向度展开，可以作为把握琴上道德教化的

“琴禁”逻辑的理路。儒家的“琴禁”理论助成人伦

教化，也体现在孔子评价其整理和“弦歌之”的“诗

三百”为“思无邪”，就是指出和谐的音乐涵养人宁

静平和的内在性情，以引导人的道德和行为适

度。《礼记·乐记》指出了音乐的发生机制：“凡音之

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

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

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从儒家

对“人心”与“外物”关系的认识上可见，因为人心

感于外物可以引发不同的内心情绪，进而产生不

同的音乐，对不符合儒家礼乐理想的音乐设“禁”

便可以实现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产生“非以极口

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

也”的教化效果。汉初儒士在建构儒家的礼乐制

度时赋予古琴以无上的神圣性。在汉儒那里，琴

作为载道之器和修身之具，居于汉代“乐之统”地

位，由是“琴者，禁也”的价值诉求也成为琴理建构

的核心问题被提出。

这种从知识到伦理到治理的路径，契合了儒

家的中和或中庸之道，如宋代朱熹《紫阳琴铭》言：

“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

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明代《西麓堂琴统》言：

“琴之为道大矣，所以宣五深。”音之和，养性情之

正，而通神明之德也。”《风宣玄品》言：“尝谓琴者

禁也，禁邪归正，以和人心。”清人徐棋《五知斋琴

谱·上古琴论》更论曰“自古帝明王，所以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

这里讲的“中和之正性”“宣五音之和”“以和人心”

“平天下”等，都是阐述一种生命源自本性、天性之

情如何发而皆中节，并能助成伦常教化。故儒家

论“琴禁”就在阐明琴作为“天地之灵器”可以“杜”

“防”“御”“灭”人心的“淫邪”之功能中，强调“修身

理性”的君子德性养成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

化目的。

中国历代琴谱琴论中留存了诸多琴人心性修

养与助成教化的记述，如徐上瀛以理学“心”“性”

为根基，在生成论、目的论、工夫论等意义上于《溪

山琴况》中指出了“声”“心”“性”关系及“心”在琴

乐中的作用：“盖静由中出，声自心生，苟心有杂

扰，手指物挠，以之抚琴，安能得静？”“雪其躁气，

释其竞心”，“心不静则不清”，“未按弦时，当先肃

其气，澄其心，缓其度，远其神。”清代琴家祝凤喈

的琴师秋斋向祝凤喈讲授学琴旨要时说道：“此岂

徒求于指下声音之末可得哉？须由养心修身所

致，而声自然默合以应之。汝宜揣本，毋逐末

也。”祝凤喈亦在《与古斋琴谱·修养鼓琴》中论证

了鼓琴与养心的关系：“凡鼓琴者必养此心，先除

其浮暴粗厉之气，得其和平淡静之性，渐化其恶

陋，开其愚蒙，发其智睿，姑能领会其声之所发为

喜乐悲愤等情，而得其趣味耳。”只有涵养琴心，

方可去除浮暴粗厉之气，得和平淡静之性。清代

琴家程允基在弹琴养心的实践心得中写道：“自后

抚琴，必焚香独坐，于境幽心静时一弹再鼓，脩然

自得。积习既久，向之躁急浮戾之气消融略尽。”

鼓琴养心可移性情，脱去躁急浮戾之气，而归之

于正。

修心作为习琴旨要，在宋明理学背景下，更形

成了两种不同的修习路径：“一为自周敦颐、邵雍、

张载、程颐而至朱熹，以琴稳固先天根基，变化气

质，正心穷理，主张琴以载道；一为自程颐、陆九

渊、王守仁而至李贽，以琴唤醒初心，使之生长充

实，主张‘艺即是道’。”琴理对人“心”“性”的关

注，源于古琴艺术从儒家心性论中获得本体论根

据。《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

而动，性之欲也。”在儒家看来，“性”为“天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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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天命流行赋予物的先天属性，人秉天命之

性则有区别于动物禽兽的“人性”。人天生而成的

“性”的本原状态是“静”，但天生之“性”具有一种

“感于物而动”的先天能力和倾向而成为“性之

欲”，人心在“性之欲”启动下感于物便会触发人心

情绪，情绪的无常性使其不具有“天之性”的稳定

恒常状态，人心就容易随境遇变化偏离和乐正

道，弹奏出的琴乐就会“烦手淫声”而“慆堙心

耳”。因此，涵养体悟人的本原之“性”，排除人在

交接外物时启动的情绪、人欲对“性”的干扰，通过

尽心尽性与天道相契应，可以使个体修身进德，巩

固“性”在个体道德实践中的力量，实现生命境界

的超越。所以涵养“心”“性”使其归于正，就成为

琴乐塑造理想音乐典范，成就人伦教化的实践

智慧。

古琴艺术从“理一身之性情”到“理天下人之

性情”的发展，体现着儒家从“心”“性”涵养的个体

生命艺术实践到强调家国天下的社会政治实践的

发展进路，是个体修行终进入关怀天下的事业。

《溪山琴况》载：“第其人必具超逸之品，故自发超

逸之音。本从性天流出，而亦陶冶可到。如道人

弹琴，琴不清亦清。”徐上瀛具有工夫论倾向的言

说指出了“性”生发而出的圣乐路径：人秉有“性”，

“从性天流出”的“逸”，生发出琴人的“超逸之品”

与奏发出“超逸之音”，人“神”与琴“道”和合境界

的达至，有赖于“逸致者”。“逸”的呈现在于“性”的

先天即有或后天“陶冶”，“陶冶”“性”的方法则在

于弹琴主体“先养其琴度，而次养其手指”。“性”在

这里首要指向了“琴度”，“琴度”与“手指”对举的

逻辑是主体的“形”与“神”，“琴度”就指向了身心

关系下的主体内在心性修养。这种发挥琴人心性

的思虑作用，肃正人的本心本性，使心性达到尽心

诚明的状态，就是琴人自我修养的完成，同时让听

者受到陶冶和感化，从而可以实现从“理一身之性

情”到“理天下人之性情”的效果转化。这也就是

《琴学正声》中所说的：“琴之为器，贯众乐之长，统

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关人心之邪正。”从琴

乐之修身到系政教之盛衰，其关乎治道亦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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